  合同编号：FMXAQ2019-
安全生产托管

技术服务合同

项 目 名 称：安全生产托管技术服务              

委托方（甲方）：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方（乙方）：山东福茂祥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签 约 地 点：              潍坊高新区          

签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安全生产托管技术服务合同书
委托方(甲方)：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 山东福茂祥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甲方决定委托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的要求进行安全生产管理服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同意提供托管服务并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服务的要求如下：

1.安全托管服务主要内容：

（1）对委托企业进行安全管理现状摸底，根据其生产经营特点，开展危险源点的辨识，掌握其安全生产现状和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托管服务方案；

（2）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指导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工作（不含评审）；

（3）建立和完善委托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工作档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检查表；

（4）指导企业规范现场作业安全的相关管理，掌握委托企业安全生产状况；

（5）指导企业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指导企业履行现场安全生产检查职责，对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并及时报告委托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督促委托企业落实整改；

（6）督促企业负责人、安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参加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合格证书，指导企业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督促执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和员工上岗前及轮岗前培训教育制度；

（7）指导企业按照标准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投入和正常使用；
（8）指导和督促委托企业按国家规定为从业人员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规定使用；

（9）指导和协助委托企业开展生产设备设施的运行管理、及时报告其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组织或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10）指导和协助委托企业开展张贴安全画报、设立安全生产宣传栏、举办安全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安全文化活动；指导企业合理合规使用安全警示标示；

2.安全托管服务方式：

每 1 月派专家现场服务 1 次（包含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不定期现场办公、远程咨询交流指导及合同约定的其它方式。）

第二条  乙方服务工作要求和协调：

1、保证专业人员到委托方现场工作的频次和质量；
2、指导企业达到法律法规和上级安全主管部门的安全管理要求；
3、服务期内辅导企业相关人员，使之具备合格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意识、知识和技能；

4、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甲方应为乙方工作人员无偿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与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

    第三条  服务期限、费用及支付方式：

1.托管服务期限：2020年4月1日 至2021年3月31日；

2.托管费用总额￥（人民币）： 13000元    ， （大写： 壹万叁仟元 ）。

3.支付方式和时间：

合同签订后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计人民币：  6500 元整（大写） 陆仟伍佰元  ；半年后（2020年10月1日前）支付剩余合同总额的50%，计人民币：  6500 元整（大写） 陆仟伍佰元  。乙方收到服务费后一周内开始提供托管服务，并每次收到合同款5日内按甲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 (普通发票（税率为3%）。甲方须将应支付款项打入本合同约定或乙方书面提供的公司账户（见合同尾页），以其他方式付款无效。若甲方未能按照上述时限支付费用，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支付滞纳金，每日滞纳金的标准为相应应付款项的3%；若乙方未能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合同，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支付滞纳金，每日滞纳金的标准为相应应付款项的3%。
第四条  甲、乙双方权利和责任及违约赔偿：

1.甲方权利和责任：

（1）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工作人员提供约定的安全生产托管服务。

（2）甲方主要负责人应确保安全经费的投入，落实双方确认的整改方案。

（3）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工作便利，对其开放所有的作业场所，提供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文件、图纸、数据、记录和档案等资料。

（4）甲方应按约定的时间、方式和金额支付给乙方安全生产托管服务费用。

（5）甲方实行安全生产托管后，按照《安全生产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变，甲方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仍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6）甲方主要负责人应参与到安全托管业务中或授权相关人员参与。

2.乙方的权利和责任

（1）乙方工作人员在从事安全生产托管服务时，应恪守职业道德，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得泄漏甲方的技术和商业秘密；不得提供违反法律的服务。

（2）乙方应根据检查情况协同甲方制定和实施有关安全整改措施，如甲方对发现的重大隐患拒不进行整改，必要时乙方需及时向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及安全监管部门反映。

（3）乙方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和本合同要求开展托管工作，对其服务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4）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约定的时间、方式和金额支付安全生产托管服务费用。

（5）乙方开展前、结束后要召开首末会议，主要贯彻合同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时间节点、服务总结等内容。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在签订合同后擅自终止合同的，须支付总合同金额的20%给乙方作为违约金；

2、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支付安全托管费或因甲方资料失效失真或未按乙方指导意见整改或整改不到位、不符合要求等，影响乙方工作进度和质量，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由甲方承担；
3、乙方在接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数据之日起一个月内不进行技术服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返还已收取的报酬，并支付合同额20%的违约金或赔偿损失；

4、若因乙方工作人员工作失职，导致服务质量失实，而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5、因不可抗力（灾害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重大调整等）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除本合同。
第六条  技术成果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双方所有。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技术成果，归双方所有。

第七条  在托管服务期间，甲方指定 李 霞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其联系电话为 18953633908，乙方指定  庄学鹏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其联系电话为 18678062207  。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

1、及时沟通有关信息；

    2、为双方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八条、工作安全


1、乙方人员进入甲方生产区前，甲方应对乙方进行安全培训，告知风险，应急处置和注意事项。


2、甲方应向乙方人员提供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指导、监督正确佩戴。乙方人员在进入甲方厂区时，必须佩带劳动防护用品，未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的，甲方可拒绝乙方入场。


3、若有突发事故发生时，乙方人员无义务对甲方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甲方有保证乙方尽快安全撤离甲方突发事件发生现场的义务。
第九条、争议解决方法：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合同生效
本合同本合同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山东福茂祥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地址：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张营社区
  地    址：潍坊市高新区健康街与潍安路交叉
       樱前街5157号                                  100米路北新金商务中心7楼
联系人及电话：李霞 18953633908
   电    话：0536-8793108
户    名：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户    名：山东福茂祥安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新华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高新支行
银行账号：3705 0167 2208 0000 0110               银行账号：37001679008050168549


